西安市高陵区办公家具采购合同

采 购 人（甲方）：  西安市高陵区建筑管理中心 
[bookmark: _GoBack]成交单位（乙方）：  西安华瑞辉商贸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项目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主要是为西安市高陵区建筑管理中心供应办公家具，具体货物清单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1
	三人位沙发
	XT001　
	1
	2000
	2000

	2
	单人位沙发
	　XT001
	2
	1000
	2000

	3
	     文件柜
	　WD-033
	2
	700
	1400

	4
	
	　
	
	
	

	5
	
	
	
	
	

	6
	
	　
	
	
	

	　
	合计
	伍仟肆佰圆整
	5400


第1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期限：本合同为单次购买合同，收货以后，质保期满后合同自行解除。
第2条 产品与质量标准
所供应商品必须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标准，符合单位使用要求；质保期自交货之日起壹年，质量期内对于非人为损坏的货物提供免费维修、维护服务。
第3条 价格及支付方式
(1) 价格：本次供货价合计为人民币：伍仟肆佰圆整（小写：5400元）。
(2) 支付方式：
收货后，乙方开具等额发票在甲方处办理全额货款的支付手续。
第4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于3日内更换瑕疵货物外，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5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按照本合同约定内容供货、安装、提供售后服务。
2. 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甲方的监督。
3. 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6条 违约责任
1. 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 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乙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更换瑕疵产品，甲方有权要求退货。
第7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 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6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向采购人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8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 本合同一式 三 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起效。甲方 二 份，乙方 一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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